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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下醉酒犯罪频发，对于醉酒犯罪所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争议，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中也对醉驾的刑事责任问题提出了讨论。中国刑法第18条第四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

刑事责任”，虽然从法律的角度对于醉酒犯罪是否应当负刑事责任做出了肯定回答，但是对于醉酒人犯

罪的责任界定仍饱受争议，由此可见，研究醉酒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很有必要，本文将根据醉酒犯罪刑

事责任的理论分歧、理论依据、我国刑法在立法上的不足等对各方面对醉酒犯罪刑事责任问题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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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drunken offences are occurring frequently, and the issu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such offenses has sparked increasing debate. During the Fifth Session of the 13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discussions were raised regarding the criminal liability for drunk driving. Article 18, Par-
agraph 4 of the Criminal Law of China stipulates that “a person who commits a crime while intoxi-
cated shall be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lthough this provision affirms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intoxicated individuals from a legal standpoint, the definition of their responsibility remains con-
tentious. This underscores the necessity of studying the legal application of drunken offences. This 
article will address the theoretical disputes, legal foundations, and legislative gaps in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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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inal Law concerning the criminal liability of intoxicated offenders, aiming to improve the 
framework for determining such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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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醉酒犯罪刑事责任概述 

1.1. 醉酒犯罪的概念 

1) 醉酒犯罪的含义 
醉酒，也就是所谓的酒精中毒，分为生理性和病理性两种[1]。我国《刑法》第 18 条第四款中规定的

“醉酒的人犯罪，应承担刑事责任”，是指生理上的醉酒，而不是精神上的醉酒。 
2) 醉酒犯罪的分类 
病理性醉酒是指因饮酒而引起的精神错乱、记忆丧失、幻觉、妄想等症状。经常表现出侵略性，属

于精神错乱，这是精神病的一种，这种情况下行为人通常是不受控制的。比如，行为人第一次饮酒，在

此之前并不知道自己对于酒精中毒，或者遭他人强行灌酒导致酒精中毒，以致发生危害社会的行为。由

于行为人缺乏故意或者过失性，因此在此种情况下不满足主客观相统一的定罪标准，且行为人属于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因此其不需负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酒精中毒仍然故意饮酒，从而将自己

变成失控状态以此来实现犯罪目的的话，行为人需要负刑事责任[2]。 
生理性醉酒是指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醉酒，所造成的精神疾病属于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有完全的责

任能力，应当负刑事责任。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对于自己是否陷入醉酒状态具有选择的权力，所以对自

己所犯的罪行应负刑事责任。生理性醉酒相较于病理性醉酒要复杂许多，生理性醉酒在医学上可分为三

个阶段，即：轻度醉酒、中度醉酒、严重醉酒。有学者提出，在酒驾中，当行为人处于严重的中度醉酒或

者重度醉酒的状态下时，行为人已经无法分辨其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也已经丧失了控制能力，所以说

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是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也没有罪过可言的，本人也对这种观点持肯定态度。 

1.2. 醉酒犯罪刑事责任的理论分歧 

醉酒犯罪的刑事责任虽然在刑法上予以了肯定，但是在理论上存在分歧，下面将对主要的社会利益

说、预先故意说、原因自由行为说三种理论作出阐述。 
1) 社会利益说。社会利益说认为醉酒犯罪不属于精神病范畴，但是一旦行为人喝醉了，就会失去对

身体的控制，进而失去意识，甚至实施犯罪行为，侵犯社会利益，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3]。 
2) 预先故意说。预先故意说是指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蓄意的、故意使自己处于无刑事责

任能力或刑事责任能力受限制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应负相应的刑事责任。换句话说，罪犯是有意使自己

喝得酩酊大醉，并且预见到了这种情况下会发生的后果，这种后果是犯罪人所追求的，也是他所希望看

到的[4]。 
3) 原因自由行为说。原因自由行为说可以认为是预先故意说的升级版本，它在大陆法系中占有举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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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的地位。原因自由行为说是指行为人由于故意或过失而导致其处于丧失刑事责任能力或刑事责任能

力受限制的情况之下，尽管在此以后的行为是不受行为人控制的，是其无意识之举或者说行为人对于之

后所作出的行为并无故意的意思，但是对于是否让自己陷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状态

行为人是有选择的，是行为人意识支配下的产物，因此对于之后所作出的行为，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

罪责，也符合刑法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以生理性醉酒对该说加以解释，如果一行为人为了实现某一犯

罪目的故意过度饮酒，使自己陷入不受控制、无意识的醉酒状态，该行为人则应当对自己的后续行为负

责[5]，相反，如果一个人不是故意，也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自己陷入的醉酒状态，应该根据其他的

事实来决定是否归责，一般来说不会受到惩罚[6]。 
4) 原因自由行为与“完全昏醉罪”[7]。在一些情况下，醉酒的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虽然属于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在其饮酒前是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是可以自行选择是否陷

入醉酒状态的，如果行为人在其有选择的情况下使自己陷入酒醉状态的话，那么他对于酒后发生的犯罪

行为就具有罪过性，是可罚的，将饮酒和饮酒后发生的犯罪行为看成一个整体的话，行为人就应当对酒

后的行为负责，这也就是上述所说的原因自由行为。“完全昏醉罪”是德国刑法典中规定的，是与原因

自由行为有联系但又不同于原因自由行为的犯罪。“完全昏迷罪”是指未预料到自己在醉酒状态下所犯

的罪行的危害，因而不能受到惩罚。但是由于行为人的饮酒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是会引发犯罪发生的，行

为人处于一种容易犯罪的状态中，其饮酒的行为本身就对法益有轻微的侵害，行为人理应去避免让自己

陷入这种危险状态之中，但他并没有，因而将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情况之下，其主观上具有“概括的罪

过”，因此，在犯下罪行后，应负刑事责任。但由于犯罪人主观上的“罪过”属于推定性质，因此应当予

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德国刑法典》将“完全昏醉罪”规定为都处以“五年以下的自由刑或者罚金刑”

不论其罪行的后果。这一点，在我国立法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3. 醉酒犯罪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 

尽管刑法的原则多以社会利益为核心，但是社会利益说这一理论过于片面，它仅仅只关注到了社会

这一个层面，只注重社会利益的考量，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量刑原则，缺乏必要的合理性。 
针对预先故意说，马克昌教授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其不足之处是，虽然在醉酒前行为人有一定的

犯罪心理，但这种主观心态并不存在于醉酒后的犯罪行为中，而将醉酒前一阶段的犯罪心理状态自动延

长至醉酒后实施犯罪的阶段缺乏合理依据[8]，本人认同。 
原因自由行为作为一种理论来说是较为合理的。原因自由行为由两部分构成，即原因行为与结果行

为。原因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具备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状态下，故意实施会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

任能力状态的行为。一方面，主观上行为人对陷入责任能力欠缺状态存在故意，比如明知饮酒后可能失

控仍大量饮酒以实施犯罪。另一方面，客观上该行为具有自主性和可支配性，像饮酒、吸毒等行为均是

行为人可自由选择是否实施的行为。结果行为是指行为人在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实施的、

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从客观来看，该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是直

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例如醉酒后实施的杀人、伤人行为等。从主观来看，行为人在实施结果行

为时因处于精神障碍等状态，往往缺乏完整的主观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存在引起

与被引起的必然因果关系，原因行为是结果行为发生的前提，若无行为人自陷无责任能力的行为，就不

会有后续的危害行为。其次存在主观关联性，行为人在实施原因行为时，主观上需对后续可能发生的结

果行为及危害结果存在预见可能性。例如，行为人明知自己醉酒后会陷入失控状态，仍故意醉酒，这种

主观认知就将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紧密联系起来。最后是时间上的连续性，原因行为在前，结果行为在

后，且两者之间的时间间隔不能过长，若行为人饮酒后时隔数日才实施犯罪，就难以认定二者的关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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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犯罪人在实施这种行为时其主观上持什么心态，由于他故意地使自己陷入无行为能力状态并且

其行为和后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根据刑法中的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理论，原因自由行为人应当

对其所造成的后果负完全的法律责任[10]。只有这样，才能使司法公正得以实现，并避免犯罪人逃避法律

责任。我国《刑法》关于“醉酒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规定，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一个普遍看法。在

大陆法系中，大部分国家的刑法理论都对原因自由行为的可罚性持肯定态度。 

2. 醉酒犯罪的现状和刑事责任立法的不足 

2.1. 醉酒犯罪的现状 

醉驾入刑的近些年，法律对醉酒犯罪起到了良好的规制作用，醉驾事故的发生频率也有所减少。醉

驾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严重损害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关于醉酒犯罪后的刑事责任问题仍然属于

刑法的模糊地带，明确酒驾的相关规定已经迫在眉睫。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也对醉驾的刑事

责任问题提出了讨论，人大代表朱列玉认为自醉驾入刑以来，其数量不断扩大，并没有达到醉驾入刑的

预期效果，因此朱列玉提议取消醉驾入刑，此观点一出即产生了许多种不同的声音，更是遭到了许多网

友的反对，本人也不赞成取消醉驾入刑的观点。醉驾不仅仅事关醉酒驾驶人的利益更和众多无辜的生命

有牵连，多少家庭因为醉驾受牵连，取消醉驾入刑的确保护了犯罪人，但其他民众的生命权却得不到很

好的保护，醉驾入刑还能对犯罪人起到一些警示作用，可想而知一旦取消醉驾入刑，醉驾的数量一定会

大幅增长。 
除了醉驾之外，酒后冲动犯罪的案件也不在少数。2022 年春节前后，饮酒后的王某乘坐城乡公交车

前往常熟市区，当公交车开到一个路口时，公交车司机周某因遇见红灯然后紧急刹了车，导致王某站立

不稳、手机滑落。随后，王某与司机周某发生口角，一怒之下王某拿起随身携带的玻璃茶杯，砸向正在

驾驶公交车的周某头部，导致其头部出现血肿，玻璃杯当场破碎，周某随即立即紧急制动停车，用手捂

住头部。王某在行驶的公共交通工具中，对司机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发生地属于人员车辆流动较大的十

字路口，殴打司机的危险性远超出行为所带来的危害，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客、来往的车辆具有扩散

性、不可控制性，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经检验，最终王某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11]。 
总而言之，由于我国刑法对醉酒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予以了肯定，因此对醉酒犯罪的行为起到了一

定的规制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的酒文化十分发达，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酒已渗透到政治、经济、

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中国的酒已然融入了社会，成为大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因此，酒后犯罪在我国仍然十分普遍，健全醉酒犯罪的法律问题已迫在眉睫。 

2.2. 刑事责任立法的不足 

1) 过于简单笼统 
在我国刑法中只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在现实生活中，醉酒后的行为却是多

种多样的，醉酒犯罪的原因，后果也不尽相同，这样的规定过于笼统，模糊[12]。如果我们对纷繁复杂的

情况仍然采取整齐划一的处理模式，那么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案件的复杂变化，会有越来越多案例无

法得到有效解答，单一的规定不仅在实际操作中不利于执行，不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并且缺乏明

确性和严谨性。在实践中，往往忽视了对醉酒原因的分析，直接一刀切地认定为行为人要负刑事责任，

这么做显然扩大了刑法的调整范围。我认为应该明确规定出饮酒超过多少毫升即为醉酒；其次应该考虑

醉酒犯罪的不同情况，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作出减轻或者加重的处罚，只有将不同情况都作出规定，才

能有利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实现。比如，如果肇事者是在完全失控的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则可以

依据其饮酒前对酒后发生的行为及其将会产生的后果的心理态度来确定其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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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犯在犯罪的时候具备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则可以从其犯罪过程中的精神状态来判断所承担刑事责任

的大小；如果醉酒是因为无法控制而造成的，那么就需要根据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的心理状况来衡量其

刑事责任。 
总之，“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对于惩罚犯罪，惩戒犯罪人无疑都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它

笼统地将对象规定为醉酒的人，对于到底是适用生理性醉酒还是病理性醉酒都没有具体规定，这些问题

将会导致实践中出现种种困难。 
2) 违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刑法只调整其应当调整的行为，并非一切社会行为都由法律调整。如果行为人饮酒后的行为能够受

控制，是不受刑法调整的，但是当饮酒行为上升到使行为人无法控制自己行为、失去意识的程度时，就

具备了社会危险性，如果不加以防控，不以刑法规制，将会对公众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影响人们的正

常生活秩序，因此刑法第 18 条针对醉酒犯罪规定了其可罚性。但是刑法笼统地将醉酒犯罪一律处罚，有

扩大刑法防护圈的嫌疑，醉酒后的情况不尽相同，实践中除了故意陷入醉酒状态之外还有很多是由于不

能预见或者不能归责于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比如最常见的一个例子，铁路管理的工人，在工作期间被他

人强行灌酒，陷入醉酒状态中，以致无法继续履行职责使火车颠覆。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为人本身是不具

有罪过的，也没有可罚性，如果按照刑法笼统的规定处理的话，无疑会让行为人承担超出其责任的后果。

忽视了醉酒的特殊情境以及醉酒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只考虑到其产生的不利后果，笼统地将其定罪，有

碍个人的正常生活和人身自由，显然是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违背。而且，按照我国的刑法，责任能力

分为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两个方面，在喝醉的时候，行为人完全有可能失去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在这

样的情况下，如果还要再去追究他的罪行，就会陷入对无责任能力人追究责任的困境，从这一点来说无

疑也是与我国刑法规定的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背离[13]。 
3) 法医鉴定标准欠缺[14] 
根据“两高一部”的《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 条的规定

“血液酒精含量达到 80 毫克/100 毫升以上”定义为“醉酒驾驶机动车”。 
然而人体的代谢速度与体内的酒精含量具有相关性，在性别差异上，女性会比男性酒精的代谢速度

快 10%，在年龄差异上，年老者又比年幼者代谢得慢，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个体差异，即便是血液中的酒

精含量达到了 80 mg/100ml，醉酒人也不一定就会失控[15]，如果一概而论的话，就会被判定为没有刑事

责任能力的人，不利于正确定罪量刑。并且，行为人饮酒后体内的酒精含量随着代谢数值将会发生变化，

也许会出现无法确定行为人在犯罪时体内酒精含量超过 80 毫克/100 毫升，也无法确认其犯罪的情况。因

此在法医对醉酒状态的鉴定过程中，由于个体差异其鉴定的标准也应该不同，而我国法律在此方面的规

定有欠缺。 

3. 完善我国醉酒犯罪刑事责任的立法构想 

3.1. 分类立法 

区分醉酒类型分别立法。刑法对醉酒犯罪的表述过于笼统，并未以文字的形式对醉酒作出不同的规

定。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具体的规定，并且应当用书面形式明

确。 
1) 对于生理性醉酒而言 
(1) 事先有故意的醉酒行为。在醉酒前，已经有了犯罪意图，通过醉酒而使自己处于不用承担刑事责

任的状态，此种情况下应当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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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事前无故意的醉酒行为。在醉酒之前，不存在特定的犯罪目的，在醉酒之后，因失去对自己的控

制而实施了犯罪行为。这种情形下，我国刑法认为犯罪人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是因为犯罪人是

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作出的判断和选择，所以应当受到刑法的规范。 
(3) 非自愿醉酒。如因不可抗力或不可预知的原因而使其丧失了责任能力的，那么就不需要对此负刑

事责任。 
2) 对于病理性的醉酒而言 
在病理性的醉酒过程中，一部分醉酒人出现了与精神病病人相似的“失控”。如果一个人因为酒精

中毒，或者被人强行灌酒，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他就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嫌

疑人在喝酒之前没有任何过错，而且在发病之后，还处于昏迷的状态，更没有承担任何刑事责任的能力。

因而，不能满足主观上和客观上的统一。 

3.2. 职务立法 

针对具有特殊职务、特殊职责的人作出特殊规定。 
1) 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代表国家、人民履行公务的群体，应当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

因此刑法应当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醉酒犯罪作出加重处罚。 
2) 从事校车业务、旅客运输业务的人员。对于以上两种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其是否履行职责关乎

着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因此在其从事业务的过程中，如果发生醉酒驾驶等醉酒犯罪的情形，应当

比照同类犯罪从重处罚。 

3.3. 分则立法 

刑法总则对醉酒犯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给予了肯定，但仅仅在总则中对醉酒犯罪做出的概括性规定

是不够的。分则应当对特定案件规定其具体的法定刑。在没有故意的情况下，对醉酒犯罪的处罚要比在

有故意的情况下要轻；对于酒后行为能力下降的情况，可以从轻处罚。另外，可以用医学方法对行为人

在醉酒后是否处于无责任能力的判定标准进行定量，并确定一定的限度。如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在

严重的暴力罪行中，血醇浓度超过 3.3‰时，视为无责任能力；而在交通事故中，当血液酒精含量高于 2.5‰
时，则被视为处于不负责任的状态。鉴于此，刑法分则也应对这些标准做出规定，这样在司法实践中才

有利于执行。 

3.4. 细化法医鉴定标准 

从医学的观点出发，对醉酒后的行为是否属于不负刑事责任的行为作出一个判断，并给出一个确定

的比例范围。但是醉酒行为具有特殊性和多变性，不能把每一种情形都确定出一个统一的、确定的比例

范围，因此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性质对其进行分类。首先，严格规定相关鉴定的标准和程序，可以根据

喝酒的时间、酒精含量、第一次出现意识障碍的时间、行为举止等来确定。 

3.5. 其他方面 

1) 治安管理层面 
社会治理方面可以对醉酒者进行保护和制约，同时根据不同的情况，可以制定相应的紧急措施，以

便对不同醉酒状态进行保护。 
2) 社会层面 
加大对醉酒犯罪的惩罚力度，以起警示作用。立法完善之后应该加大对法律的宣传，达到人人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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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严格执法，将醉酒犯罪相关的法律严格执行于每一个案件中，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个违法犯罪的

行为，维护社会安定，维护每一个人民的人生安全，将法律融入进生活中。“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这样的警示标语应该经常出现在报刊最显眼的位置上，或者出现在每一条道路上，网络社会更是应当运

用好媒体的作用，通过互联网对道路安全加大宣传。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汽车的逐渐普及，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危害社会，危害人身利益，

醉酒犯罪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社会中人人都关注的话题。然而，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只有一条关于醉酒

犯罪的一般性规定，很难满足现阶段对于醉酒犯罪形式多样化的需求。在针对醉酒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

上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应当参照各国的法律规定。纵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不约而同地都

对醉酒犯罪的不同情形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法。虽然各国的法律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但在法律全球化

的当下，由于犯罪行为的共性，我们应当在立法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而使我国的立法体系更加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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